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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7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80_307381.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认真学习和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的通知（法

发[2007]15号 2007年4月9日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

法院，解放军军事法院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

产建设兵团分院：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(以下简称物权

法)已由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，将

自2007年，10月1日起施行。为了保证统一正确适用物权法，

特通知如下： 一、充分认识物权法颁布施行的重大意义。物

权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，维

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法

律，是人民法院审理和执行民事案件的基本法律依据之一。

物权法的颁布施行，为人民法院审理和执行各种物权纠纷案

件提供了更加明确统一的法律根据。各级人民法院必须认真

掌握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物权法。 二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

织安排物权法的学习，把学习物权法作为提高人民法院队伍

素质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各级人民法院要利用各种形式进行业

务培训，在物权法施行前对全体民事审判人员和执行人员轮

训一遍。在培训中，要逐条认真学习，准确把握立法精神，

深刻理解各条款的含义，学深学透，真正做到融会贯通。 三

、各级人民法院尤其是高级人民法院在学习、适用物权法的

过程中，应当深入调查研究，把调研工作与审判工作、执行

工作有机结合起来，认真总结审判经验，及时向最高人民法

院报告新情况、新问题和典型案例，以便最高人民法院在清



理有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，起草适用物权法的司法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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